[bookmark: _GoBack]



海南省地方标准
《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及备案审查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起草组
二0二五年九月


目录
一、项目简况	3
（一）标准名称	3
（二）任务来源	3
（三）起草单位	3
（四）单位地址	3
（五）参与起草单位	3
（六）标准起草人	3
二、编制情况	4
（一）编制的背景及意义	5
（二）编制过程简介	6
（三）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6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8
（五）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8
（六）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9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9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9
（九）预期效果	10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10



[bookmark: _Toc642]一、项目简况
[bookmark: _Toc256]（一）标准名称
[bookmark: _Toc16025]《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及备案审查规范》
（二）任务来源
根据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海南省2025年第二批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和海南省地方标准《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规范》（DB 46/T 74-2021）开展本地方标准的编制。项目计划号为2025-Z043。
[bookmark: _Toc21574]（三）起草单位
海南省司法厅
[bookmark: _Toc31430]（四）单位地址
海口市琼山区凤翔东路338号海南省司法厅
[bookmark: _Toc6109]（五）参与起草单位
无
[bookmark: _Toc31040]（六）标准起草人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任务分工
	联系电话

	1
	王磊
	海南省司法厅
	厅党委书记、厅长、省政府总法律顾问
	负责承担项目的总体任务
	-

	2
	王雪林
	海南省司法厅
	一级巡视员
	协助承担项目的总体任务
	-

	3
	王俊
	海南省司法厅
	法律事务处处长（省政府法律顾问办公室主任）
	负责协调各有关单位的意见及全文内容的修改
	65911932

	4
	余浩
	海南省司法厅
	合法性审查处副处长
	负责协调各有关单位的意见及全文内容的修改
	65910390

	5
	李宇星
	海南省司法厅
	法律事务处副处长（省政府法律顾问办公室副主任）
	负责标准的修改和排版
	13976654346

	6
	林炽婷
	海南省司法厅
	法律事务处副处长（省政府法律顾问办公室副主任）
	负责标准的修改和排版
	18889915930

	7
	康勃
	海南省司法厅
	合法性审查处四级调研员
	负责标准校稿
	18876169866

	8
	程亮
	海南省司法厅
	法律事务处（省政府法律顾问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负责收集整理相关材料
	15501863097

	9
	黄青云
	海南省司法厅
	法律事务处（省政府法律顾问办公室副主任）一级主任科员
	负责核对标准与我省相关规定的一致性、协调性
	13648666907

	10
	王亚楠
	海南省司法厅
	合法性审查处三级主任科员
	负责标准的具体起草及有关项目具体对接事宜等
	18389947420

	11
	汤雨薇
	海南省司法厅
	法律事务处（省政府法律顾问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
	负责收集整理相关材料及校稿
	18876926671


[bookmark: _Toc11215]二、编制情况
[bookmark: _Toc19949]（一）编制的背景及意义
1.践行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健全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机制”；《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 年）》进一步明确要求“全面落实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明确审核范围，统一审核标准”。为践行中央相关决策部署，加强我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及备案审查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研究起草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及备案审查规范（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审查规范）。
2.加强我省自贸港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客观需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深入推进，多领域行政规范性文件密集出台，规范统一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标准、审查流程，有利于确保探索创新类文件既促进改革发展又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科学性，稳定市场经营主体对自贸港政策稳定性的预期，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3.提升我省合法性审查工作质效的现实需求。当前，我省合法性审查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存在一些市县和部门对合法性审查范围界定不一致、审查标准不明确、审查意见格式不统一、审查权责不清晰等情况，亟需构建科学合理、严谨规范、高效实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及备案审查标准，不断提升我省合法性审查工作质效。
[bookmark: _Toc16482]（二）编制过程简介
2025年2月17日召开首次课题组会议，确定标准名称、框架结构及任务分工，制定标准起草工作计划，研究起草审查规范草案。8月18日，省司法厅书面征求省生态环境厅、省资规厅等29家省直单位和19个市县意见，期间共收到29条反馈意见，经研究采纳和部分采纳27条；9月16日，省司法厅召开审查规范征求意见会，再次组织省营商环境建设厅、省资规厅等7家省直单位和海口市、三亚市等4家市县司法局业务骨干，部分高校、律师事务所专家共同研讨，会议提出25条修改意见，经研究采纳和部分采纳17条，形成了审查规范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Toc3085]（三）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本标准制定的原则
制定过程遵循全面、科学、合理、可行的原则，力求标准文本结构清楚、准确、与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相互协调，易于理解，具有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适用性原则：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实际需求，聚焦本地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难点，细化审核与备案审查流程，确保标准条款可操作、能落地，解决基层实际问题。
创新性原则：借鉴江苏、安徽等省份先进经验，融入海南自贸港政策特色，例如在审核内容中增加我省“六评估一审查”以及探索构建各部门之间审查协同机制等内容。
协调性原则：注重与海南省正在修订的《海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备案规定》（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285 号）的衔接，确保文件管理规范协调统一，避免冲突。
2.审查规范编制的依据
（1）审查规范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DB 46/T74-2021《地方标准修订工作规范》的要求和规定进行编制。
3.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审查规范以国家及海南省现行法律法规为根本依据，是对法律法规中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核与备案审查要求的细化与落地。例如，参照《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对文件审查有原则性规定，审查规范进一步明确审核机构、审核期限、审查标准等具体内容，不突破法律法规规定，属于法律法规的配套实施规范，二者协调统一。又如审查规范根据《海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海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备案规定》等有关规定，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与备案审查工作进一步细化，形成“上位文件 + 地方标准”的多层级管理体系，确保海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工作更规范。
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严格贯彻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律和规章，经过国家市场技术监督管理局中国标准网检索，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查询，标准的名称、内容及指标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的标准没有冲突，不存在包含、重复、交叉问题，与相关的各种基础标准相衔接，遵循了政策性和协调同一性的原则。
[bookmark: _Toc30621]（四）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1.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审查规范全面涵盖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及备案审查工作的总体要求、审核范围、审核机构、审核程序、审核内容、审核意见、审核标准等关键要素。在合法性审核方面，明确审核主体的具体职责，细化审核流程，包括送审材料的详细要求、重点审核内容、审核期限的严格规定等；在备案审查方面，建立健全情况通报制度、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等规定，明确制定机关的报备材料，完善监督工作，提高备案审查效率，并细化了办理公民审查建议程序、审查办理各环节时限、不予审查情形等规定。
2.技术内容依据
[bookmark: _Toc25128]《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贸易政策合规工作的通知》（国发〔2014〕29 号）、《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34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37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1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9〕9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贸易政策合规工作的意见》（国发〔2025〕12 号）、《海南自由贸易港社会信用条例》、《海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备案规定》（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85号令）。
（五）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无。
[bookmark: _Toc4100]（六）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
[bookmark: _Toc7784]（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bookmark: _Toc18948]（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1.各级政府及有关单位应当依据审查规范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及备案审查工作，明确各部门的具体责任分工，建立健全协调配合机制、专家咨询机制、信息共享机制等，提高审核和备案审查的效率和质量，确保标准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和落实。
2.建议由各级司法行政部门担任培训组织者，培训对象主要包括行政规范性文件起草、审核、备案审查相关的工作人员。培训方式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线上利用网络课程平台开展理论知识培训，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料和案例分析；线下举办专题讲座、编发指导案例等，邀请专家进行现场指导和答疑，确保工作人员及时掌握最新政策。	
3.由省司法行政部门联合法律顾问共同开展业务指导，发挥总法律顾问制度优势，加强对各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核和备案审查工作的业务指导，成立全省合法性审查工作群，总结和推广各地各部门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促进相互学习和借鉴，定期发布案例指导、审查指引等，为各部门在运用我省地方性标准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业务指导。	
4.建议实施日期以本项目结题之日起，最终由海南省司法厅及相关主管部门商议决定。
[bookmark: _Toc9928]（九）预期效果 
通过审查规范预计可以达到以下效果： 
    1.提升我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及备案审查工作规范化、标准化水平。
[bookmark: _Toc1508]2.提升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和科学性，减少文件违法或不当情形，降低相关具体行政行为被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风险。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